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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長最後完成日期－票據購買協議之補充修訂

茲提述珠光控股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

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如該公告所披露，於首個完成日期（即二零一三年八月五日），本公司可(i)出售本金金額合共

（發行予初步投資者之優先票據之本金總額總數為95,000,000美元）不多於150,000,000美元予其

他票據投資者；及(ii)待提供額外抵押予抵押代理後，進一步出售本金總額合共最多50,000,000

美元之額外優先票據予其他票據投資者，條件為此等優先票據其後之發行在(i)及(ii)各情況下

在首個完成日期後不遲於40日（「最後完成日期」，即該其後完成之最後一日）完成。

董事會宣佈，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一日，本公司及初步投資者訂立補充協議（「補充協議」），

以延長最後完成日期30日。除上文所述外，票據購買協議之條款並無其他變動。

承董事會命

珠光控股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
廖騰佳

香港，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廖騰佳先生（主席）、朱慶 先生（又名朱慶伊先生）

（副主席兼行政總裁）、朱沐之先生（又名朱拉伊先生）及黃佳爵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和

平先生太平紳士、羅樹生先生及黃之強先生。


